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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義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充分發展本縣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

    學習潛能，提供藝術才能資賦優異學生適性教育，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藝術才能資賦優異班（以下簡稱資優班）為音樂、美術、

    舞蹈等班級，其運作方式採分散式資源班。

三、嘉義縣（以下簡稱本縣）藝術才能資優班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師資：每班教師員額編制，國民中學每班置教師三人，國民小學每

      班置教師二人。其中至少半數為資賦優異類合格教師，每班由資賦

      優異類合格教師擔任導師為原則；辦理藝術才能資優班學校，於公

      開徵求師資，仍未能聘足合格特殊教育教師時，得遴聘校內外具有

      專長者擔任藝術才能資優班教師。

（二）空間及設備：各類藝術才能資優班應具備適當之教學空間與設備基

      準，依據教育部訂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空間設備及經費

      設立基準辦理，其基準如附件（附件一為音樂班，附件二為美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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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為舞蹈班）。

（三）經費：學校設立藝術才能資優班所需經費，應由學校編列預算支應

      外，並得報本府教育行政主管機關編列經費補助之。

四、國民小學自三年級起，國民中學自一年級起得申請設立藝術才能資優

    班，可跨年級合班申請，每班人數不得超過三十人。但鑑定通過人數

    未達十五人不予設班。

五、入班資格鑑定依「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辦理，招生對

    象以設籍本縣之學生為限。

六、申請設立藝術才能資優班學校需檢附嘉義縣國民中小學申請設立藝術

    才能資優班計畫書（如附件四），函送本府審查。由本府聘請專家學

    者成立審查小組，就各校提出之設班計畫資料進行審查及實地訪視，

    審議通過陳奉核准後，函知學校籌劃設立。

七、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資優班學生，其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節數，每週

    以六節至十節為原則，得由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列之

    其他領域節數中調整，並得以其他適當時間補足之。

八、設置藝術才能資優班學校，每年應參加本縣或全國相關藝能競賽或對

    外公開展演活動。

九、學校藝術才能資優班納入本縣特殊教育班績效評鑑實施計畫內一併辦

    理評鑑，評鑑結果如為待改進（總分七十分以下）者，依規定列管追

    蹤輔導，如連續兩次評鑑為待改進，得視情形予以停招。

 


